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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大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所聘華語教師，係指教授華語語言與文化課程之教師。聘期

依課程類型而定，單月班教師一個月一聘；單季班教師三個月一聘。依

此類推。  

第三條   本中心新進教師均應經過甄試，合格者經國際語言中心中心主任核

准後，得聘請為華語教師。  

第四條   教師依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其薪資依本中心華語教師授課鐘

點支給表（如附件）按月核發。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本中心授課者亦同。  

第五條   本中心與華語教師為承攬關係，教師有意願且符合本中心開課方

針，得續聘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大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華語教師授課鐘點支給標準 

本中心華語教師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  

一、十人以下之華語班：  

(一) 學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語文相關學系

畢業之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四百元。  

(二) 碩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研

究所畢業之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五百元。  

(三) 博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研

究所畢業之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六百元。  

二、十一人以上或代訓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課程：  

(一) 學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語文相關學系畢

業之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五百七十五元。  

(二) 碩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研究

所畢業之教師，或語文教學相關碩士畢業且具一百二十小時「華語師資

培訓證書」者，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六百元。  

(三) 博士級且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研

究所畢業之教師，或語文教學相關博士畢業且具一百二十小時「華語師

資培訓證書」者，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七百元。 

三、國際專修部華語先修課程：  

(一) 學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學

系畢業之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五百七十五元。  

(二) 碩士級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研

究所畢業之教師，或語文教學相關碩士畢業且具一百二十小時「華語

師資培訓證書」者，專任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五百七十五元，兼

任教師授課鐘點費為七百五十五元。  

(三) 博士級且具「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證書」或華語文相關

研究所畢業之教師，或語文教學相關博士畢業且具一百二十小時「華

語師資培訓證書」者，專任教師授課鐘點費為每小時六百三十元，兼

任教師授課鐘點費為八百三十元。  


